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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09春〕第（22）号

上海海洋大学关于申报2010年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课程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和有关部门：

根据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加强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本学期教务处工作要点，为了更好地实施综合素质教育，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决定启动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重点课程项目申报和立项建设工作，现就有关申报工作提出如下安排和要求，请予以组织实施。

1.申报立项课程来源，既可是已经开设且符合申报要求的综合教育选修课程，也可是根据建设要求和申报指南的新课程。

2.申报课程负责人应具有较丰富教学经验，至少已担任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3.申报领域见附件参考指南，课程建设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应符合以下要求：

（1）课程内容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教学重在启发思想、传授方法，而非灌输知识的细节。每门课程安排不多于2个学分，一般不含实验教学。

（2）教学环节应包括课堂讲授、课外阅读、作业练习及课堂讨论等几个部分。应为学生提供参考资料目录，并对学生提出必要的课外阅读量要求。还应通过讨论和撰写读书报告等办法，检测学生读书的质和量。 
（3）合理使用现代教学手段，积极选用课堂模拟、项目参与、社会实践、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方法。 
（4）课程最终成绩的评定应由考勤、讨论、作业、考试等多种检测指标来决定。每课的作业不少于两次。考试内容及形式应能检测学生读书和自主学习的情况。 
（5）开课时应向学生提供教学大纲，内容包括教学目的、要求、大致的进度、基本参考资料目录、成绩考核办法，以及上课时间、地点、课程编号、教师姓名、联系办法等，并按要求在建设期内完成有关教学资料上网工作。

4.2010年计划立项重点建设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课程15～20门，各学院最多可申报5门，其他开课单位可申报1～2门。

5.经申报评审批准立项的课程，学校给予每门课程15000元的建设经费，对通过验收并评选达到优秀标准的课程，予以奖励。

被批准立项建设的课程每学期均须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新课程原则上应于批准的下一学期起开设。

有关申报立项建设课程的评审工作,另行安排通知。

6.各申报课程所填写的申报表由所在学院(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由学院(部门)将申报表于5月25日前报教务处教学研究室。

（联系人：张京海    电话：61900134   电子邮件地址：jhzhang@shou.edu.cn）
附件：
1.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加强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

2.上海海洋大学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课程建设立项申报表

3.2010年上海海洋大学申报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重点建设课程项目参考指南

4.2006-2009年学校综合教育选修课程开设情况统计一览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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